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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ＪＴ ／ Ｔ ５５７—２００４《港口装卸区域照明照度及测量方法》，与 ＪＴ ／ Ｔ ５５７—２００４ 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见第 １ 章，２００４ 年版的第 １ 章）；
———增加了照度、水平照度和垂直照度的术语和定义（见 ３． １、３． ６ 和 ３． ７）；
———删除了主干道、次干道的术语和定义（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２． ５、２． ６）；
———更改了港口作业区域主要场所照明照度要求（见表 １，２００４ 年版的表 １ 和表 Ａ． １）；
———增加了照度均匀度的计算公式（见 ４． １）；
———增加了采用摄像设备进行识别、定位和追踪的要求（见 ４． ３）；
———删除了码头油（气）品装卸和油罐区照明装置要求（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３． ３）；
———删除了有关安全照明的要求（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３． ４）；
———删除了有关设计值和运行值的要求（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３． ５）；
———增加了一般照明照度和设备作业区照度测量时的要求（见 ５． ２． ３）；
———更改了照明电压偏移值的规定（见 ５． ２． ４，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４． ２． ３）；
———增加了照度测量时有关照度计的探测器方向的要求（见 ５． ２． ５）；
———更改了测量开始前的要求（见 ５． ３．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４． ３． ２）；
———增加了垂直照度测量高度的要求（见 ５． ３． ５）；
———增加了具备调光功能的照明灯具测量要求（见 ５． ３． ６）；
———更改了照明照度计算方法的公式（见 ５． ５，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４． ５）；
———更改了照明测量实测记录表（见表 Ｂ．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表 Ｃ． ２）。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３０）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博昂电气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江苏苏港智能装备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招商局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国栋、严少斌、唐思远、胡永涛、陈智、田昭、陈实、朱焕杰、邱远瞻。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８８ 年首次发布为 ＪＴ ／ Ｔ ２０１２—１９８８，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修订为 ＪＴ ／ Ｔ ５５７—２００４；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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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作业区域照明照度及测量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港口作业区域照明照度的技术要求及其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港口的码头、堆场、仓库、道路、船舶停靠、离岸和外档作业区域、引桥、浮筒及旅客上

下船等场所。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ＪＪＧ ２４５—２００５　 光照度计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照度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照射到表面一点处的面元上的光通量除以该面元的面积。

３． ２
平均照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平均值。

３． ３
一般照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不考虑特殊局部的需要，为照亮整个场地而设置的照明。

３． ４
混合照明　 ｍｉｘｅｄ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作业时，一般照明与机械设备本身带的照明组合成的照明。 这时的照度值是指装卸作业面的局部

照度值。
３． ５

照度均匀度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规定表面上的最低照度值与平均照度值之比。

３． ６
水平照度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水平面上一点的照度。

３． ７
垂直照度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
垂直面上一点的照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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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要求

４． １　 港口作业区域主要场所照明照度值和照度均匀度值应不低于表 １ 的规定值，照度均匀度按公

式（１）计算。

表 １　 港口作业区域主要场所照明照度要求

单位为勒克斯

序号 场所 ／货种
规定照度的

平面

一般照明平均照度 混合照明平均照度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水平照度 垂直照度

水平照度

均匀度

１ 码头

件杂货 地面 １５ ２５ ３０ ６０ ０． ２５

大宗干散货 地面 １０ １０ ２０ ４０ ０． ２５

液体散货 地面 １５ ２２． ５ — — ０． ２５

集装箱 地面 ２０ ４０ １５０ ２２５ ０． ２５

滚装 地面 ５０ ７５ — — ０． ２５

２ 堆场

件杂货 地面 １５ ３０ ２０ ３０ ０． ２５

大宗干散货 地面 ３ ６ １５ ３０ —

集装箱 地面 ２０ ４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０． ２５

罐区和管道 地面 ５ １０ — — —

滚装 地面 ３０ ４５ — — ０． ２５

３ 仓库
件杂货 地面 ５０ ７５ — — ０． ７５

干散货 地面 ５０ ７５ — — ０． ７５

４ 道路

主干道 地面 １５ ２０ — — ０． ４０

次干道 地面 １０ ２０ — — ０． ２５

辅助道路 地面 ３ ６ — — ０． ２５

铁路装卸线 地面 １０ ２０ ２５ ４０ ０． ２５

５ 船舶外档作业 甲板 ７０ １０５ — — ０． ２５

６ 船舶靠离岸系（解）缆作业 甲板面 ５ １０ — — ０． ２５

７ 引桥、浮筒
地面或浮筒

水平面
５ １０ — — ０． ２５

８ 旅客上下船 地面 １５ ３０ — — ０． ２５

Ｕ ＝ Ｅｍｉｎ ／ Ｅａｖ …………………………（１）
　 　 式中：

Ｕ　 ———照度均匀度；
Ｅｍｉｎ———最小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Ｅａｖ ———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４． ２　 无人作业的区域，可根据设计要求确定照明照度值。
４． ３　 安装监控设施的场所，当采用摄像设备进行识别、定位和追踪时，可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垂直照度

值，水平平均照度与垂直平均照度比值宜在 ０． ５ ～ ２． ０ 之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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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测量方法

５． １　 测量仪器

测量用照度计至少应符合 ＪＪＧ ２４５—２００５ 中二级照度计的要求。

５． ２　 测量条件

５． ２． １　 室内照明测量应在没有天然光和其他非被测光源影响下进行，室外照明测量应在清洁和干燥

的路面或场地上进行，宜避免在有明月、积水、积雪、雨雾的夜晚进行测量。
５． ２． ２　 测试者宜避免穿白色或浅色服装，并防止人影和其他因素对接收器的影响。
５． ２． ３　 一般照明照度测量时，应关闭场地内设备照明；设备作业区测试时，应打开所测区域内的设备照明。
５． ２． ４　 除使用宽电压范围的照明产品外，照明电源的电压偏移允许值应符合附录 Ａ 的要求。 当使用宽

电压范围的照明产品时，照明电源的电压偏移值应不低于额定电压最小值，且不高于额定电压最大值。
５． ２． ５　 水平照度值测量时，应将照度计的探测器平面平行于规定照度的平面；垂直照度值测量时，应
将照度计的探测器平面垂直于规定照度的平面，垂直照度的测量应在没有横向遮挡物的情况下进行。

５． ３　 测量步骤

５． ３． １　 根据需要开启必要的光源，排除（或尽可能排除）其他无关的光源影响。
５． ３． ２　 测量开始前，应确保光源开启 ３０ ｍｉｎ 后再测量，对于新安设的灯，应在安装 １ 个月且开启累计

时间满 １００ ｈ 后，进行照度测量。
５． ３． ３　 按表 １ 规定和表 ２ 的测量方法测量各点的照度。
５． ３． ４　 应根据照度范围选择照度计量程，待示数稳定后读数。
５． ３． ５　 水平照度测量时，照度计的探测器与规定照度的平面的距离应保持在 ０． ３ ｍ ～ ０． ５ ｍ；垂直照

度测量时，照度计的探测器高度宜距离地面 １． ０ ｍ。
５． ３． ６　 具备调光功能的照明灯具，应恢复至 １００％额定亮度后进行测量。
５． ３． ７　 具有恒照度输出功能的照明灯具，在测量时不必进行功率调整。

５． ４　 测点布置

测点布置图（网格法）见图 １，测点布置与测点高度见表 ２。

　 　 标引序号说明：
　 　 ａ———角点；　 　 ｂ———边点；　 　 ｃ———内点。

图 １　 测点布置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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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测点布置与测点高度

场所 测点布置 示意图
布点

方法

规定照度

的平面
备注

码头

　 垂直岸壁方向

３ ｍ ～５ ｍ 间隔均匀

布点（见备注），顺
岸壁方向 １０ ｍ ～
１５ ｍ间隔均匀布点

网格法 地面

　 离岸壁向陆侧

２． ５０ ｍ ～ ３． ００ ｍ
开始布点

堆场

（无货）

　 在边长为 ３ ｍ ～
５ ｍ 的正方形顶点

上均匀布点

网格法 地面 —

仓库

（无货）

　 在边长为 ３ ｍ ～
５ ｍ 的正方形顶点

上均匀布点

网格法 地面 —

道
路

　 主干道

　 沿长度方向５ ｍ ～
１０ ｍ间隔均匀布点，
沿宽度方向均布

两点

　 次 干

道、 辅 助

道 路、 铁

路装卸线

　 在中心线上５ ｍ ～
１０ ｍ间隔均匀布点

网格法 地面 —

直线法 地面 —

设
备
作
业
区

　 吊钩式

起重设备

　 以吊钩着地点为中心（布一点），边长为 ２ ｍ ～ ３ ｍ 的正方形

四个顶点上各布一点
网格法 地面 —

　 轮胎式

集装箱起

重 机、 岸

边集装箱

起重机等

　 在作业设备正下面的工作面上，边长为 １０ ｍ × １５ ｍ 的长方

形，按 ３ ｍ ～ ５ ｍ 边长正方形布点
网格法 地面 —

　 专用装

卸设备

　 以货物（如煤炭、矿石、散粮等）着落点为中心（布一点），边长

为 ３ ｍ ～ ５ ｍ 的正方形四个顶点上各布一点
网格法 地面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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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测点布置与测点高度（续）

场所 测点布置 示意图
布点

方法

规定照度

的平面
备注

船舶外档作业 　 在边长为 ３ ｍ ～ ５ ｍ 的正方形顶点上均匀布点 网格法 甲板面
　 在舱内距载货

面 ０． ８ ｍ

靠离岸系（解）
缆作业

　 参照码头的检测方法 网格法 地面
　 紧靠岸壁向陆

侧开始布点

引桥、浮筒 　 参照次干道的检测方法 网格法 地面 —

旅客上下船 　 参照次干道的检测方法 网格法 地面 —

５． ５　 测量结果和记录

按公式（２）计算该场所平均照度作为测量结果，并填写记录表（见附录 Ｂ）。

Ｅａｖ ＝ １
４ＭＮ（∑Ｅａ ＋ ２∑Ｅｂ ＋ ４∑Ｅｃ） …………………………（２）

　 　 式中：
Ｅａｖ 　 ———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Ｅａ ———角点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Ｅｂ ———边点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Ｅｃ ———内点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Ｍ、Ｎ ———纵、横向测点数。

５

ＪＴ ／ Ｔ ５５７—２０２３



附　 录　 Ａ

（规范性）
照明电源电压偏移允许值

Ａ． １　 作业区域照明电源一般与电动机械设备为同一电源，照明电源的电压偏移允许值应为 ± ５％Ｕｃ。
注：Ｕｃ 为照明灯具的额定电压值。

Ａ． ２　 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工作场所，可降至 ９０％Ｕｃ。
Ａ． ３　 港口作业区域道路照明、警卫照明和应急照明的工作照明电压可降至 ９０％Ｕｃ。
Ａ． ４　 电压波动较大或长期照明电压达不到电压偏移允许值为 ± ５％Ｕｃ 的港口，宜安装照明电源稳压器

或使用独立变压器向照明电源供电。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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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
照明照度记录表

照明照度测量一般情况记录见表 Ｂ． １，实测记录见表 Ｂ． ２，水平测量值、垂直测量值见表 Ｂ． ３、表 Ｂ． ４。

表 Ｂ． １　 照明照度测量一般情况记录表

场所名称 货种 光源和测试点平面布置图ａ

场地面积（ｍ２） 照明方式

灯塔

电杆

其他

光源种类
一般照明

混合照明

光源功率

（Ｗ）

一般照明

混合照明

光源个数
一般照明 总功率（Ｗ）

混合照明 照明功率密度（Ｗ ／ ｍ２）

灯具类型 灯具台数

灯具悬挂高度

（ｍ）

灯塔

电杆

其他

灯具间隔

（ｍ）

灯塔

电杆

其他

灯具最近清洗日期 灯具使用时间（ｈ）

环境污染情况

粉尘

有害气体

其他
遮挡情况

货（箱）垛

机械设备

建筑物

其他

　 　 ａ 光源和测试点平面布置图应注明尺寸。

表 Ｂ． ２　 照明照度测量实测记录表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测 定 成 员：
测量环境：□晴　 □阴　 □云 测量环境气温：
仪器型号： 仪器校验编号：

横向
纵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ＪＴ ／ Ｔ ５５７—２０２３



表 Ｂ． ２　 照明照度测量实测记录表（续）

横向
纵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注：“横向”“纵向”为照度测量点的阵列测量参考方向。

表 Ｂ． ３　 水平测量值

平均照度 Ｅａｖ

（ｌｘ）
最小照度 Ｅｍｉｎ

（ｌｘ）
最大照度 Ｅｍａｘ

（ｌｘ）
照度均匀度

Ｅｍｉｎ ／ Ｅａｖ

照明功率密度

（Ｗ ／ ｍ２）

表 Ｂ． ４　 垂直测量值

平均照度 Ｅａｖ

（ｌｘ）
最小照度 Ｅｍｉｎ

（ｌｘ）
最大照度 Ｅｍａｘ

（ｌｘ）
照度均匀度

Ｅｍｉｎ ／ Ｅａｖ

照明功率密度

（Ｗ ／ ｍ２）

８

ＪＴ ／ Ｔ ５５７—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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